附件1
《宜昌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管控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修订依据
为进一步强化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监管，清晰界定各方主体责任、职责分工及纳管流程，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宜昌市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借鉴省内外地市先进经验做法，对《宜昌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管控暂行办法》（宜府办发[2019]29号，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优化职责分工，补齐监管短板。严格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总要求，及“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靠近谁负责”原则，将主要行业主管部门由11个增加至14个，新增卫健、教育、民政等行业管理部门，并优化应急、资源建设、住新、城管、经信、文旅等部门监管职责，着力破解以往监管中存在的盲区漏项与责任空转问题。　
（二）健全管理层级，强化一线力量。按照“市级指导、区县统筹、属地管理、社会共治”工作思路，将管理层级由3级提升至5级，新增区级行业主管部门，明确其协调指导、业务指引、督导检查等6方面核心职责，充实一线技术指导力量；新增物业单位辖区内委托管理角色，常态化开展信息登记、安全告知、日常巡查等基础性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全面加强一线安全监管与日常安全巡查能力。

（三）实行风险分级，提升监管精度。依据“基于风险，差别监管”原则，首次明确高风险作业分类标准，将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危险性较大工程（含深基坑、有限空间作业、起重吊装、高空作业等）、结构变动、冷库施工等可能导致群死群伤的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纳入高风险范畴，并针对性制定差异化监管措施，细化了人员、资质、动火审批、施工围挡等7个方面的一般性日常巡查要点，及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施工方案审核、安全交底等8条高风险作业的具体管理措施，更具操作性，实现精准施策、重点防控，更具操作性。

（四）规范纳管程序，构建管理闭环。进一步细化全流程管理闭环，明确监管程序涵盖“开工前信息登记、施工中巡查检查、完工后销号管理”三大环节。信息登记采用线上线下双渠道办理，施工巡查依托乡镇（街道）、社区、物业多维度开展，完工后按不同情形确保销号，形成闭环。鼓励各县市区加强信息化建设，逐步构建“登记-监管-处置”的全流程信息化监管体系，依托数字化手段统筹优化服务流程与监管机制，切实提升监管质效。

此外，《办法》还对部分条款的表述进行了规范，对涉及的流程节点进行了细化，具体修改内容详见正文。


